
第五小学传染病疫情事故应急预案

学校是传染病易感人群集中的场所，也是传染病的集散

场所，因此为了确保师生的身体健康，维护社会的稳定，进

一步做好学校流感、集体性发热、水痘、流脑、非典等公共

卫生突发事件的处理，加强相关疾病的预防和控制，防止疾

病在学校中传播，保护青少年身体健康，特制定以下应急预

案：

一、预防传染病具体措施：

1、建立学校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健

全传染病预防和控制工作的管理制度，为落实应急预案要求

提供必要的卫生资源及设施设备条件。

2、学校建立卫生工作责任制度，明确各有关部门的工

作职责，卫生教师和班主任教师要密切配合做好每天晨检工

作，认真填写学生日检统计表，保证学校预防疾病控制工作

的顺利开展。

3、学校定期组织有关预防传染病的知识培训，认真落

实每周一次的健康教育宣传，教会师生一般的防病知识和技

能，培养良好的个人卫生生活习惯。

4、对学生的学习场所、生活场所进行定期消毒，并保

证教室空气的流通。

5、一旦发现学生有发热、咳嗽、乏力、肌肉酸痛等症

状，做到及时通知家长并带领孩子进行就医，在紧急情况下



也可以由学校带领学生进行就医。

二、等级划分与应急处置：

（一）第一级传染病事件：

1、确认划分：

（1）流感：在流感最长潜伏期内出现体温大于 38 度，

并伴有头痛、咽痛、肌肉酸痛等类流感症状，一个班级病例

在 5 例及以上或全校病例在 15 例以上，30 例以下。

（2）集体性发热事件：在近 3 天内突然出现集聚性发

热病人，经大季家防疫站核实，一个班级病例在 5 例及以上

或全校病例在 15 例以上，30 例以下。

（3）水痘：在水痘最长潜伏期内，皮肤粘膜上分批出

现斑疹、丘疹、水疱并伴有较轻全身症状的病例在 30 例以

下。

（4）流脑：学校出现有发热、头痛、淤点、颈部强直、

喷射性呕吐等流脑疑似症状的流脑疑似病例。

（5）非典型肺炎、新冠肺炎：学校出现体温大于 38 度，

并伴有咳嗽、呼吸困难等非典型肺炎疑似状的非典型疑似病

例。

（6）H1N1 流感：学校出现体温高于 37 度以上的 H1N1

流感疑似病例。

2、应急处置：

（1）在第一时间内以电话形式向区教育局报告，并联



系大季家防疫站请求支援。

（2）马上送患者到隔离室进行隔离，并协助学生家长

把病人送医院进行就诊，同时严格控制患者病愈返校的隔离

期限。

（3）学校及时了解和掌握疾病的发生情况及发展趋势，

进一步落实各项应急预防和控制措施。

（4）卫生教师加强对校内消毒隔离工作的指导，并立

即组织人员对重点班机（场所）进行重点消毒，同时负责指

导和督促落实学校各项预防控制措施。

（5）学校进一步做好对相关疾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工作，

进行广播、出专题专栏、组织课堂教学、张贴或向学生家长

发放宣传资料。

（6）在疫情期间有病例发生的班级停止使用学校公共

教室，同时在这段时间学校不再组织师生进行集体活动，以

防止疫情的进一步蔓延。

（7）在控制疫情期间卫生教师应与班主任密切配合，

坚持每天对学生进行症状检测，如发现体温在 38 度以上并

伴有相似症状的学生，要及时送离学校并进行就医。

（8）在控制疫情期间学校认真做好对疾病的检测工作，

建立学校晨检制度及逐级向上报病制度，力争在第一节课时

前掌握师生疾病续发情况。

（9）卫生教师每天追踪发病动态，认真做好每日传染



病发病情况登记、统计工作，并在每日上午 9：30 前把前一

日 9 时到当日 9 时学校师生的发病情况，以电话或书面形式

向教育局督导室汇报，以完成传染病发病续报工作。

（10）当最后一例病例发病后，在最长潜伏期内无新发

病例时才可以结案，并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做好结案小结工作。

（二）第二级传染病事件：

1、确认划分：

（1）流感：在流感最长潜伏期内出现体温大于 38 度，

并伴有头痛、咽痛、肌肉酸痛等类流感症状的病例在 30 例

及以上。

（2）集体性发热事件：在近 3 天内突然出现集聚性发

热病人，经谷县防疫站核实病例在 30 例及以上。

（3）水痘：在水痘最长潜伏期内，皮肤粘膜上分批出

现斑疹、丘疹、水疱并伴有较轻全身症状的病例在 30 例及

以上。

（4）流脑：学校出现有发热、头痛、淤点、颈部强直、

喷射性呕吐等流脑疑似症状的流脑疑似病例。

（5）非典型肺炎、新冠肺炎：学校出现体温大于 38 度，

并伴有咳嗽、呼吸困难等非典型肺炎疑似状的非典型疑似病

例。

（6）H1N1 流感：学校出现体温高于 37 度以上的 H1N1

流感疑似病例。



2、应急处置：

在执行第一级传染病事件第一至第九条处置措施的基

础上：

（1）配合区疾控中心及大季家卫生防疫站进行现场流

行病学调查，认真接受卫生部门的指导和督查，并积极修正

和完善疾病预防控制措施。

（2）当最后一例病例发病后，在最长潜伏期内无新发

病例时，按照要求认真进行结案，并根据有关规定完成结案

小结工作。

（三）第三级传染病事件：

1、确认划分：

（1）流感：在流感最长潜伏期内出现体温大于 38 度，

并伴有头痛、咽痛、肌肉酸痛等类流感症状的病例在 50 例

及以上。

（2）集体性发热事件：在近 3 天内突然出现集聚性发

热病人，经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核实病例在 50 例及以上。

（3）水痘：在水痘最长潜伏期内，皮肤粘膜上分批出

现斑疹、丘疹、水疱并伴有较轻全身症状的病例在 50 例及

以上。

（4）流脑：学校出现有发热、头痛、淤点、颈部强直、

喷射性呕吐等流脑疑似症状的流脑疑似病例或有经医院临

床确诊病例。



（5）非典型肺炎、新冠肺炎：学校出现体温大于 38 度，

并伴有咳嗽、呼吸困难等非典型肺炎疑似状的非典型疑似病

例。

（6）H1N1 流感：学校出现体温高于 37 度以上的 H1N1

流感疑似病例。

3、应急处置：

在执行第一级传染病事件第一至第九条处置措施的基

础上：

（1）、配合区疾控中心及大季家防疫站进行现场流行病

学调查，认真接受卫生部门的指导和督查，并积极修正和完

善疾病预防控制措施。

（2）、当最后一例病例发病后，在最长潜伏期内无新发

病例时，按照要求认真进行结案，并根据有关规定完成结案

小结工作。

三.处置传染病领导小组：

组 长：政教处、校医

成 员：各班班主任


